西安市阎良区医疗保障局
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行政执法事前公示

1、 行政执法主体
西安市阎良区医疗保障局
2、 行政执法人员
刘  雪（执法证号：27010735002）
薛淑云（执法证号：27010735006）
3、 行政执法依据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
4、 行政执法检查对象
西安市阎良区医疗保障局2024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对象名单（见附件）
五、检查内容
对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3月30日期间纳入医疗保障基金（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医疗救助基金等）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检查。
一是对医疗机构的检查重点聚焦重症医学、麻醉、肺部肿瘤等重点领域，对药店的检查聚焦门诊统筹、异地购药等政策落实重点开展监督检查；二是重点聚焦虚假诊疗、倒卖医保药品、虚假购药等欺诈骗保行为，聚焦检查、检验、康复理疗等重点领域，聚焦医保基金使用金额大、存在异常变化的重点药品耗材，针对三目录收费规范开展有重点的监督检查；三是针对往年日常检查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的开展“回头看”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违规问题整改落实到位。
六、工作纪律
[bookmark: _GoBack]被检单位明确检查现场负责人，及时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真实、有效的文件、记录、票据、凭证、电子数据、档案等相关材料，如实回答检查组的询问，配合检查工作。
执法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，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政策规定，严格落实执法检查“三项制度”要求，检查开始前要组织检查人员签署保密和廉洁承诺书，在检查现场醒目位置张贴执法检查“三严禁六不准”，公布监督电话，不得通过执法检查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杜绝违纪违规问题的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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